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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集团可以倚仗国内国际税收法规，把大量收益藏匿在海外避税地，避开国内税收监管。在

北爱尔兰恩尼斯基伦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以及后来的圣彼得堡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前的连续

几个月时间里，媒体对此都作过大量报道。有人相信，这主要归咎于税收法规落后，跟不上快

速发展的国际业务运营模式。 

罪恶行径？ 

虽然这种国际运营模式并不违法，但纳税人及他们的税务顾问都受到了严厉指责。很多人质疑，

是否应该从公民道德责任的角度谴责税收筹划，视其为罪恶行径。“减少了可用于建立学校、

医院和基础设施的资源”，“将可用于减轻贫困的资金挪作他用”，对有强烈社会正义感的人

来说，这样的指责确实直指人心。 

让我们回过头来，从更广泛的角度审视税收筹划和税收政策的关系。税收政策鲜有中立性（不

至于造成行为扭曲），一如其他方面的公共政策，它会通过市场或法规去限制或激励某些行为。

即使某项税收法规刻意保持中立，但因为税收本身的性质，尤其是在触及利益再分配，和公众

情绪等方面的效应，受影响者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做出反应。因此，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经

营业务和管理个人财富的人士，不会忽视税收问题。也因此，税收筹划一直很有市场，长盛不

衰。 

税收筹划决不是一项不齿的罪恶，相反，如果纳税人和税务顾问能够采取正确的方法，税收筹

划不单不会对经济产生消极作用，剥夺公民亟为需要的建设公平社会的资源，事实上税收筹划

会促进经济，帮助急需援助的人开发更美好的生活。那么，什么是正确的方法？ 

回避披露实质、过于注重形式 

税收筹划采取的方法常常过于依赖形式而非实质。也就是说，着重于法律架构的设计，以达到

所谓的“最优”税负效果，譬如，企业所得税零税负或低税负，降低利息、股息和特许权使用

费的预提所得税，利用避免双重征税协定提供的优惠，以及撤出时的最低税负或零税负等等。

这种设计通常不会是透明的。完成设计后，硬生生的把业务挤进架构，这种安排实际上并不能

反映真实的纳税人所有权结构、运营模式或者业务目的。对税负的考量在本末倒置地支配经营

的原意。这种安排注定无法奏效，因为普遍依靠的是隐瞒真相，一旦被税务机关审查，利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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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税收居民和常设机构等方面就会暴露出问题。大多数税务机关不会把这种安排归为税收

筹划，而是逃税行为。 

为业务需要执行实质性安排的方法 

我们认为，税收筹划的正确方法与上面所述的恰恰相反。纳税人（无论是股东或法人层面）首

先应该透彻了解企业的经营目标和经营策略，比如，核心业务、客户群、市场、短期长期策略、

资金来源、资源投放回报率等等。由这些信息的支持，设计出的架构才能恰当地融合经营策略

和经营目标，同时又能达到税收优化的目的。这样设计出的业务架构是真实的，它装备有真实

的人员和真实的资产，在能够达到税收优化目的的地点从事真实的、有生产力的业务，而不是

像有些纳税人，没有实质性地改变经营模式，只是将收益转移，放入一连串的皮包公司，以此

追求少纳税的效果。 

税收政策调动资源，配合税收筹划同步发挥作用 

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广泛的税收协定网络，其税收体制亦为前来设立企业的投资者提供各种优

惠，另外还有低运营成本的环境，又有渴望学习新技术的劳动大军。通常这些地区也就近于原

材料来源地、成品或其他商品和服务市场。如果跨国企业愿意将一些资源调动到这些地区，比

如调动经验丰富的员工以及设施，用来培训和发展当地员工，为他们提供安全先进的工作地点，

给予适当的激励，而所需成本也许比在母国更低，这样一来，我们认为，会创造出双赢的局势。

如此，跨国企业可以降低成本，开发出新的人才库，又可以籍着税收协定、优惠待遇，以及股

权投资等免税措施，合法地降低税负。而籍优惠引进投资的国家，可以从扩大的税基获益（就

是更广泛、更活跃的商业收入来源），从而得以改善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等状况，当地群众

可以学到新技术，开发才智，改善生活，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籍此取得可以改善整体生活

水平的商品和服务。 

我们能够认识到，进入一个新兴的，或者发展中的市场会伴随着种种困难，比如，要了解当地

风俗和经营惯例，要培训工作生手，但同时我们也相信，跨国企业有能力做好准备，承担经小

心考量的“风险”，籍其经营跨国业务的能力，获得财务上的收益，将业务扩大，同时也能使

涉及的各方都获益，而没有谁剥削谁的现象。 

恰当的例证 

对中国降低贫困人口的成就，媒体已经有过报道。从 1970 年代施行改革开放政策到 2008 年，

有六亿多人解除了贫困。如果我们税收专业人员将这项成就归功于开放政策下的税收优惠所起

的作用，那未免过于自负。但我们可以愉快地回忆起，外国资本和外国企业如何被慷慨的税收

优惠吸引到中国，建立工厂，开展运营，配合恰当的筹划，实际上享受长时期的免税经营。这

是税收史上一页生动的证明，给企业提供免税机会不会损害税基，相反会使之扩大。总之，税

基不是一个技术概念，而是税收的真正来源，税源只能来自于生机勃勃、富有生产力的商务活

动。因此，保护一个国家的税基的最好办法，是吸引和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使其创

造丰厚利润，成为税收的来源，从而为政府提供财政手段，实现对人民的承诺。 


